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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者“保荐机构”）作

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信达”）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

荐业务》等相关规定，对厦门信达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因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将以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中升丰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丰田”）提供财务资助，任意时点余额不超过

4,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四年度第十六次会议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

权 0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中升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上述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

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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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升丰田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1998 年 4月 27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 1697号 104 室 

法定代表人：陈秉跃 

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润滑

油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二手车鉴定评估；电子元器件零售；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烟草制品零售。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13,155.69

万元，负债总额 8,144.79 万元，净资产 5,010.90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5,087.81 万元,利润总额-35.62 万元，净利润-33.33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9,770.35 万元,负债总计 4,896.17 万元,净资产

4,874.18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7,862.26 万元，利润总额-213.76 万

元，净利润-136.72 万元。中升丰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信用状况良好。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 50%股权，中升（大连）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0%股权。其股权结构图如下： 

 

公司在上一年度为中升丰田提供财务资助最高余额不超过 4,000万元，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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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金额的情况。 

2、中升丰田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中升（大连）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 年 7月 16日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唐宪峰 

注册资本：19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

用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亿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与公司关联关系：中升（大连）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控股子公司或其他股东将签署担保函对上述财务

资助进行反担保。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财务资助对象：厦门中升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资助额度：4,000万元 

财务资助用途：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借款 

财务资助期限：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财务资助利率：不低于同期公司内部财务资助水平 

四、风险及防范措施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主要用

于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能保障控股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将与上述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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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

的安全。控股子公司或其他股东将签署担保函对上述财务资助进行反担保。上述

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其业

务发展，保障其经营所需资金，并能够充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资金占用费定

价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外，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管理模式，能

直接控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保证资金安全。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

述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包括本次对外提供的财务

资助）累计对持股比例为 5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0。公司未对

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亦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厦门信达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已经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

二四年度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财务资助利率不低于同期公司内部财务资助水平；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

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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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苏洲炜                      马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